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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院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訂定

之。 

(二) 本校 97 年 6 月 10 日國學教務字第 0970003003 號令頒「國防大學

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要點」。 

二、 實施辦法 

(一) 資格考試： 

1. 碩士生須符合各學系所申請資格考試要件始得提出申請。 

2. 碩士生資格考試以論文研究計畫口試方式報院部申請核定。 

(1) 碩士班軍費生論文研究主題題目，應符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或管監單位論文範疇規定；自費生不受此限，可依學術專長

領域研究主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學系彙整論文題目

與指導教授（論文規劃名冊如附件 1），於第一學年下學期

15 至 18 週前呈院長核定。 

(2) 碩士生得於於第二學年上學期 5 至 8 週前，申請論文計畫書

口試或審查（口試委員名冊如附件 2），通過口試或審查委

員審查合格後簽證撰寫論文，經學系所主任同意後，呈院長

核定。 

(3) 論文研究計畫書口試或審查委員之成員組成由各學系所決

定之，論文研究計畫書口試或審查須經三分之二（含）以上

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或審查成績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為

及格。 

(4) 碩士論文須於修業年限內申請論文研究計畫口試，未能通過

口試或審查之論文研究計畫，可於 2 個月內提出再審。 

(5) 論文研究計畫口試或審查於每學期 5 至 8 週前提出申請（申

請表如附件 3），並於每學年 13 至 16 週前舉行口試，未通

過論文計畫書口試或審查合格者，補考時間由各學系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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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位考試： 

1. 申請：須符合下列各條件始得申請學位考試（論文口試），惟最

遲須於最大修業年限前 3 個月提出第 1 次學位考試申請。 

(1) 通過資格考試。 

(2) 修業滿 1 年。 

(3) 修畢各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4) 已完成論文初稿。 

(5) 達成下列其中一項條件(須為單獨投稿或第一作者)： 

A. 修業期間，每學期需於民間報章雜誌或軍中發行報刊發

表社論(或專文)1 篇，或筆者投書 2 篇。 

B. 以研究生身分發表中、英文論文 1 篇於國內外人文及社

會科學相關領域研討會或其他具雙向匿名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若論文已被接受，須附論文之接受函)。 

C. 參與科技部、國軍各單位或本校各項專案計畫或專題報

告。 

(6) 完成各系所其他要求事項。 

(7) 自費生於前項(5)款之認定，由各系（所）務會議決議之。 

2. 學位考試委員會及聘任： 

(1)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3 至 5 人，由院長敦聘校內、外

專家學者組成，其中校外委員至少應佔三分之ㄧ（非本校專、

兼任教師，均屬之；計算方式採無條件進位法，以下均同），

並由校外委員其中 1 員擔任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

之。 

(2) 應具資格除對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A.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B.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者。 

C.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D.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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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前項 C、D 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訂定之。 

(3) 學位考試委員之聘任由各學系提名，簽奉院長核聘後頒發校

外委員聘書。 

3. 學位考試及格標準： 

(1)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學位考試至少須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其中校外委員應佔出席委員三分之

ㄧ以上。 

(2) 學位考試以公開口試為原則，研究生應於畢業學期 5 至 8 週

前提出申請(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及口試委員)，簽奉院長

核定，並於學期 13 至 16 週前完成口試，凡未按規定期限申

請者，不得參加學位論文考試，必須於次學期重新申請之，

並辦理次學期註冊作業。（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如附件 4） 

(3) 口試程序： 

A. 提報與答辯：以 2 小時為原則。 

B. 評量：碩士班研究生離場後實施 2 階段評分。 

a. 第1階段：考試委員在不得與其他委員討論之條件下，

採記名（ 並密封）方式投票決定及格與否。須經出席

之考試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評定為及格，及格者始得進

行第 2 階段評分。（投票單如附件 5） 

b. 第 2 階段：由出席委員依口試表現參考下表給分範圍

酌予給分：（評分表如附件 6） 

等第 建議給分範圍 

無異議通過 90~100 

小修後通過 80~89 

大修後通過 70~79 

(4) 經學位考試通過，應根據考試委員之意見修訂內容或更正錯

誤後，打字裝訂成冊，再送請考試委員簽章，並於 3 個月內

完成論文修訂，未依規定辦理者，即為未通過本次學位考

試。 

(5) 未通過學位考試者得予重考，惟以 1 次為限，重考仍未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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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退學。 

(6)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

不及格論，並即勒令退學。 

(三) 論文題目變更：碩士論文題目如於研究計畫口試通過後，申請變更

指導教授或論文題目，須於學位口試前 6 個月提出申請，經論文指

導教授同意，並經原論文審查委員會同意，系務會議通過呈院長核

定後，指導教授依視情況要求該生重新進行論文研究計畫之口試

(論文題目變更同意書如附件 7)。 

三、 論文繳交期限與畢業要件 

(一) 研究生完成「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檔暨全文上傳」，經學系助教（助

理）查核完畢後通知業務承辦人，俟承辦人上網確認並完成查核、

轉檔手續後將論文送交至教學支援中心。 

(二) 研究生應繳交畢業論文平裝本 3本(每本皆須附中英文審定書)，依

規定 1 本分別函送：國家圖書館；1 本(含論文電子檔光碟及授權書)

送本校復興崗校區圖書館；1 本送所屬各學系所圖書室。 

(三) 應屆畢業生學位考試舉行完畢，各學系俟全體學位考試委員於學位

考試委員會審定書上簽名同意後，至遲應於畢業典禮前 14 日(工作

天)，將各學系學位考試總成績送交教學支援中心登錄，逾期檢附

放棄畢業名次排序同意書者，始得延後繳交學位考試總成績；惟至

遲上學期應於 1 月 31 日前，下學期應於 8 月 1 日前送達，逾期當

學期不予冊報畢業資格，並辦理次學期註冊作業。 

(四) 非應屆畢業生應於通過論文口試後 2 個月內，依規定上傳碩士論文

建檔及繳交畢業論文平裝 2本至教學支援中心，始得領取學位證書，

冊報畢業資格。 

(五) 研究生於學位考試通過後，應依本院規定辦理畢業離校事宜，俟完

成所有離校應辦事項之畢業研究生，方得於核定之畢業日期當天領

取畢業證書。 

四、 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如附件 8) 

(一) 論文次序 

1. 封面（含側邊條） 

2.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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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4. 序言或謝辭 

5.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 

6.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 

7. 目錄 

8. 表目錄 

9. 圖目錄 

10.論文正文 

11.參考文獻 

12.附錄 

13.封底 

(二) 封面（含側邊條）：  

1. 封面：封面中各行均須置中，包括中、英文校名、院別、系所別、

學位、論文題目、撰者名、指導教授及提出論文之年（民國、西

元）月。 

2. 側邊條：包括校名、院別、系所別、學位、論文中文題目、撰者

姓名及提出論文之年（民國）月。 

(三)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

成績及格，但需修改者，應依考試委員之意見修改論文，並由指導

教授於論文次頁之「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各相關人員簽名及經學

系主任認可後，始得繳交論文。 

(四)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需上網上傳論文後下載授權書親

筆簽名，並納入論文資料內。 

(五) 序言或謝辭：內容力求簡單扼要，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 

(六) 中文摘要：中、英文摘要以不超過三頁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論述

重點、方法或程序、結果與討論及結論。 

(七) 目錄：包括各章節之標題、參考文獻、附錄及其所在之頁數。 

(八) 表目錄：包括章節之表及其所在之頁數（若表為參考文獻，則須標

註來源）。 

(九) 圖目錄：包括各章節之圖及其所在之頁數（若圖來源為參考文獻，

則須標註來源）。 



第 6頁，共 19頁 

 

(十) 論文正文： 

1. 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雙面印刷。 

2. 紙張除封面、封底外，均採用白色 A4 紙 80 磅之白色模造紙輸

出。 

3. 字體：中文第 12 號楷書（標楷體或細明體為主），英文以 12 號

打字，中文撰寫以 1.5 間距，英文則以雙行間距，本文留白上

3cm、下 2cm、左右各 3cm，黑色字體，文內要加標點，全文不

得塗改、複寫，各頁正下方應置中註明頁碼。  

(十一) 參考文獻：列出引用之中英文期刋論文及書目，須包含作者姓

氏、出版年次、書目或期刋名稱、版序、頁碼等。 

(十二) 封面（底）：碩士論文報告應裝訂成冊。 

1. 平裝本：以淺色米黃色、雲彩紙（上亮 P）黑字裝訂之（A4） 

2. 精裝本：暗紅色底燙金字（A4） 

五、 其他： 

(一) 學位論文考試作業流程如件 7。 

(二) 本要點未盡事項得依其特性及需求另行訂定，並報校部備查。 

(三) 本要點本要點自碩士班 109 年班起適用。 

(四) 論文指導教授以專任教師為主並以指導 3 位研究生為限，另研究生

因研究論文主題，需請校外教師為論文指導教授者，須經系(所)同

意後得以校外教師為論文指導教授。 

(五) 經遭檢舉論文抄襲，且調查屬實者，雖已授予學位，專案報請國防

部予以撤銷，並註銷其已發給之結業證書與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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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學系○○○碩士班○○年班畢業論文規劃名冊 

學 號 姓 名 撰 寫 論 文 題 目 

聘 請 指 導 教 授 符合研撰範

疇 

第 類 第 條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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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學系○○○碩士班○○年班資格考 

（或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名冊 

研 究 生 

姓 名 

口 試 委 員 
備 註 

單 位 級 職 姓 名 

 

政 戰 學 院 

新 聞 系 

專 任 

教 授 
○ ○ ○  

政 戰 學 院 

新 聞 系 

專 任 

教 授 
○ ○ ○  

銘 傳 大 學 

○ ○ 系 

專 任 

教 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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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系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研究計畫口試、審查申請表 

學號  ○○○ 
申請日期： ○○/○/○○  

申請人 ○○○ 

論文題目 ○○○○○○○○ 

指導教授 ○○○  教授 

口試 

日期時間 

○○年○○月○○日 

○○○時至○○時 

地

點 
 

口
試
（
審
查
）
委
員 

單位 職稱 姓    名 

銘 傳 大 學 新 聞 系 教授 ○○○ 

  ○○○ 

   

審
查
項
目 

 

選項 通過 不通過 

勾選欄 

（請打””） 
  

綜合評語  

簽章 
系主任
（組長） 

 口試

委員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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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 

學號  ○○○ 
申請日期： ○○/○/○○  

申請人 ○○○ 

論文題目 ○○○○○○○○ 

指導教授 ○○○  教授 

口試 

日期時間 

○○年○○月○○日 

○○時至○○時 
地點  

建

議

考

試

委

員 

單位 職稱 姓    名 

銘 傳 大 學 新 聞 系 教授 ○○○ 

  ○○○ 

   

審

查

項

目 
□通過資格考試。 

□已修業    年，最大修業年限    年。 

□學年教育計畫內應修       學分，已依規定修畢。 

□補修學分       學分，已依規定補修畢。 

□已完成論文初稿 

□符合專文、期刊獲刊或其他申請條件(請敘明並附上佐證)： 
 

審
查
意
見 

 

組長 

(或指導教

授)簽章 

 

主任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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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正面）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班○○年班學位考試 

第 1 階段投票單 

學號  姓名  

論文 

題目 
 

選項 及格 不及格 

勾選欄 

（請

打””） 

  

綜合 

評語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員簽名： 

黏

貼

處 

 
黏貼處 

 

 

折 

角 

彌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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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背面） 

 
 

   

                                                                           

 

 

 

 

 

 

 

 

 

 

  

折 角 彌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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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防大學○○學院○○系所○○碩士班○○年班學位考試 

第 2 階段評分表 

所別  類別 碩士學位論文 

姓名  學號  
年班

（期） 
 

論文

題目 
 

口試

委員 
 

服務

單位 
 

評分  

評分

建議

範圍 

等第 建議給分範圍 

無異議通過 90~100 

小修後通過 80~89 

大修後通過 70~79 

綜合

評語 
 

簽章 

口
試
委
員 

 系
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註 

一、學位論文口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其

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二、學舷應對各口試委員之評分負保密之責。 

三、經論文口試通過合格之研究生，學系應確實督導研究生

根據口試委員之意見，修訂內容或更正錯誤後，方送請

所有口試委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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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論文題目變更同意書 

國 防 大 學 政 治 作 戰 院       學 系       博 士 班 

          君之學術研究成果經本委員會審查： 

 
 
□ 同意 
             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 不同意 

論文題目變更意見： 

 

 

 

 

 

 

 

 

 

 

 

 

 

 

論文審查委員會 

 

委    員 :                                              (指導教授)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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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研究生申請資格考試 是否通過資格考試

申請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是否及格

是否曾經重考

退學

得成立資格考試委員會
（3至4員）

成立學位考試委員會
（3至5員）

資格考試

學位考試

否

是

是

是否曾經重考

是

是否需修訂論文
是否於

3個月內完成修訂
及簽署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國防大學各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作業流程

取得碩士學位
及畢業證書

完成畢業
所需要件

委員簽署
審定書

通過學位
考試

資
格
考
試

學
位
考
試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作業流程

研究生申請資格考試 是否通過資格考試

申請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是否及格

是否曾經重考

退學

得成立資格考試委員會
（3至4員）

成立學位考試委員會
（3至5員）

資格考試

學位考試

否

是

是

是否曾經重考

是

是否需修訂論文
是否於

3個月內完成修訂
及簽署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國防大學各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作業流程

取得碩士學位
及畢業證書

完成畢業
所需要件

委員簽署
審定書

通過學位
考試

資
格
考
試

學
位
考
試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作業流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班學位論文考試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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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側邊條 

國
防
大
學
政
治
作
戰
學
院 

（

學

系

名

稱

） 

碩
士
論
文
（12pt

）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14pt

） 
       

○
○
○  

撰 
 

 

 

97 

06 

 

                （上留白 4cm、以下各行均須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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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學系（封面） 

                    碩士論文（字型為 18 之楷書、1.5 倍行高） 

 

 

 

                         （論文中文題目）（字型為 18 之楷書、1.5 倍行高） 

 

 

 

 

 

 

             ○○○（撰者中文姓名）（字型為 18 之楷書、1.5 倍行高） 

 

 

 

               指導教授：○○○博士（字型為 18 之楷書、1.5 倍行高） 

  

 

中華民國○○年○○月（字型為 18 之楷書、1.5 倍行高） 

（下留白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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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論文中文題目） 

（論文英文題目） 
 

本論文係○○○君（○○○○○學號）在國防大學政治作

戰學院○○○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年○○月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中華民國○○年○○月○○日 

 

                              

    

 

委員兼召集人 
                   

指 導 教 授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組        長 
                  

學 系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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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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